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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
定及懲處作業要點停止適用總說明 

臺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訂定，迄今未曾修正。考量本

府已透過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組織規程將公共安全查核權限劃分與本府工務局，

且公共安全查核未涉及本府其他機關(單位)之權責，為落實權限劃分，本府工

務局業另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案件簽證

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係屬同一事項已訂有新行政規則替代之情形，本要

點已無保留必要，爰依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停止適用本

要點。 

 

 

 

 

 

 

 

 
 
 
 
 
 
 
 
 
 
 
 
 
 
 
 



 

停止適用表 

行政規則名稱 停止適用理由 備註 

臺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與申報案件簽

證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

要點 

有關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與申報案件簽證

不實認定及懲處工作，本

府工務局業另定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辦理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與申報案件

簽證不實認定及懲處作業

要點，故本要點已無保留

必要，爰依臺南市法制作

業準則第三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停止適用本要點。 

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第

三十三條規定：「行政規

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停止適用或廢止：一、規

定事項已執行完畢。二、

法規另有規定無保留必

要。三、同一事項已訂有

新行政規則替代。四、規

定事項與法規牴觸。五、

其他情形無保留之必

要。」 

 


